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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ZGYC）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燕、刘伟、于津涛、李璐、武杨、赵伟滨、落红卫、谷晨、方圆、芦琦、孔

杰、王智罡、李喆、汤祖健、袁鹏、李鸿程。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北京抖音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北京快手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萌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众

联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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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表演（短视频）平台运营服务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网络表演（短视频）平台运营服务的总体要求，以及运营管理和人员管理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规范网络表演（短视频）平台运营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080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T/ZGYC 001-2023 网络表演 直播与短视频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T/ZGYC 001-202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短视频平台运营资质基本要求

平台运营者应具备工商营业执照、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资质证明。

4.2 短视频平台基础服务能力要求

平台运营者应提供符合信息服务经营要求的软硬件设施，满足经营活动的需要。

4.3 短视频平台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要求

平台应建立健全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平台对用户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参照 GB/T 35273 等技术标

准保护平台用户个人信息。

4.4 短视频平台运营安全保障要求

平台应主动保障运营平台的安全，包括但不限于：

a)设置专门维护平台软件安全的组织和负责人，该负责人和关键岗位人员应具备足够的安全维护经

验和知识；

b)定期对平台安全的相关技术人员进行相关教育、技术培训和技能考核；

c)对重要系统和数据库进行容灾备份，及时对系统漏洞等安全风险采取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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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应制定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明确安全事件发生后的通报机制；

e)按照GB/T 20270保障网络基础安全。

5 内容审核要求

5.1 内容审核范围

平台运营者应依照《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平台上的网络表演（短视频）内容及用户信息、评论信息进行审核。

5.2 审核内容标准

平台运营者应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违规的内容进行审核，并予以处置：

a)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b)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c)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d)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e)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f)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g)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h)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i)煽动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

j)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

k)含有虚假、有害、胁迫、侵害他人隐私、侵害、中伤、猥亵的；

l)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与革命领袖事迹和精神，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

烈士与革命领袖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

m)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的；

n)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的；

o)含有法律法规以及任何具有法律效力之规范所限制或禁止的其他内容的行为。

平台运营者应充分考虑法律法规、平台自身特点、用户需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

等多个因素并及时修订完善审核标准。

5.3 审核流程要求

审核流程包括如下要求：

a)建立完善的内容审核制度。平台应依据审核内容标准及平台自身特点，建立合理、严谨、有梯度

分级的网络表演（短视频）内容审核制度，并遵照制度进行操作与管理。

b)建立多层审核机制。建立多层审核机制可以有效避免个别人员或者部门的失误或者疏漏导致违规

信息通过审核。同时，还需要合理设置各个层级之间的审核流程和权限。

c)加强数据分析和统计。加强数据统计和分析可以帮助平台了解自身审核工作的情况，并及时发现

问题并进行改进。同时，还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审核规则、流程等进行优化调整。

d)不断完善审核流程。审核流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平台

需要定期对审核流程进行评估和优化，并及时进行改进。

e)加强 AI 审核能力和有害样本库的建设。建设与自己平台业务形态和规模相适应的 AI 审核能力和

违法不良信息样本库，强化人机协同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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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审核人员管理

审核人员包括如下要求：

a)明确审核责任人。平台应该设立专门负责审核工作的部门或者人员，并明确其职责范围和工作流

程。同时，应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考核机制来保证审核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b)加强审核人员培训。平台应对审核人员从法律法规等方面开展培训，以使审核人员具备相应的能

力。

5.5 广告管理

平台应通过用户协议、公告、消息等方式，告知发布者需遵守国家广告相关管理规定，要求广告不

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6 算法推荐要求

6.1 数据收集要求

算法模型训练、测试、检验和输入的数据应满足合法性、必要性的要求，并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和

增强数据质量，包括：

a)数据的合法性，是指应确保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有收集、处理的合法性基础；涉及知识产权的，

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涉及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b)提高和增强数据质量，是指应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多样性。

6.2 数据存储要求

数据存储应符合以下要求：

a)应对训练数据、测试数据、算法代码、算法模型等进行保护，应采取密码技术或其他有效技术对

算法代码、算法模型进行保护，宜采取密码技术或其他有效技术对训练数据、测试数据进行保护，通过

密码技术或其他有效技术进行保护的方式一般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存储加密、通信信道加密等；

b)训练数据如涉及敏感个人信息，应加密存储并严格控制访问权限，具备对数据访问和操作等行为

审计能力。

6.3 数据分析与使用要求

算法模型如使用用户数据，应对违法和不良信息进行过滤。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时训练数据的处理要

求如下：

a)宜对训练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数据清洗、数据脱敏、数据标注等；

b)宜使用不同于训练的独立数据集进行验证，并通过采样或者扩充样本等方式提高训练数据的多样

性和公平性；

c)确需处理含个人信息的数据时，宜尽可能先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去标识化处理后再进行其他处理；

处理个人信息时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应在存储、传输含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时进行加密保护，防止数

据泄露；

d)加强数据处理生命周期保护，确保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

e）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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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举报处理要求

7.1 建立举报处置机制

网络表演（短视频）平台应建立用户举报处置机制，同时应保护举报人的相关信息，避免泄露。

7.2 平台举报处置要求

网络表演（短视频）平台应严格依照举报处置机制受理、处理、反馈用户举报，要求包括：

a)受理：平台应提供明确的举报受理入口，包括但不限于线上入口、举报邮箱、人工客服等，安排

专人及时受理用户举报信息；

b)处理：平台受理用户举报后，应根据内部处理机制，及时处理有关举报；

c)反馈：平台对用户举报处理完毕后，应及时进行反馈。

8 运营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

8.1 网络表演（短视频）平台可建立网络表演平台服务评价管理机制，制定质量管理目标，并建立监

督检查制度。

8.2 网络表演（短视频）平台可根据不同评价目标，从安全管理、服务内容和服务人员要求等方面选

择评价要素，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网络表演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活动。

8.3 网络表演（短视频）平台可分析平台服务质量评价结果，制定整改措施，持续改进，不断提高服

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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